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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文件 

 

哈工大建院〔2020〕15 号 

 

 

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 

关于印发《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 2020 级

专业选择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有关单位： 

现将《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 2020 级专业选择管理办

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 

2020 年 12 月 3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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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 

2020 级专业选择管理办法 

 
第一章   总则 

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“以学生为中心，学生学习与发展成

效驱动”的教育理念，充分保障学生权益，切实提高人才培养

质量，规范建筑学院内各专业类本科生选择专业工作，特制定

《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专业选择管理办法》（适用于2020

级建筑类和设计学类专业）（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）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依据教育部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

和《哈尔滨工业大学本科生专业选择管理办法》（校本教务

[2019]13 号）制定。 

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建筑学院内建筑类（含建筑学、智

慧建筑与建造、城乡规划、风景园林、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

程、数字媒体技术等专业）和设计学类（含数字媒体艺术和环

境设计专业）各主修专业。 

第二章   基本原则 

第四条 专业选择工作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严

格执行有关制度与程序，并做到政策透明、结果透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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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专业类内选择专业遵循“自主选择、成绩优先”

的原则。 

第六条 专业类内各专业按照招生计划人数的比例确定接

收学生基本量，考虑教育资源、师资力量等因素，各专业接收

人数上限不得超过基本量的120%。 

第三章   组织机构 

第七条 学院成立专业选择领导小组，组长由院长担任，

副组长由书记、教学副院长担任。领导小组下设工作组、考核

专家组和监督组。工作组由各专业负责人和教学秘书组成；监

督组由学院党委书记、副书记、各教工党支部书记组成；考核

专家组组长由学院教学委员会主任或副主任担任，组员由领导

小组根据申报学生人数确定。 

第四章   实施办法 

第八条 本科生专业选择工作在第一学年秋季学期工科试

验班（智慧人居、智能土木与智能交通）选择专业类工作结束

后启动，并在第18周结束前完成选择专业确认工作。 

第九条 学校招生录取时对学生专业有约定的，按约定执

行；来华留学生按照录取专业确定专业；港澳台学生可根据志

愿选择专业（不占专业名额）。预转本及少数民族预科学生属

特殊招生类型学生，按照人数占比，单独分配专业接受人数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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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独排名。招生录取时已经获得本硕（博）贯通培养计划邀请

函的学生，可按第一志愿免面试直接录取。 

 第五章   工作流程 

第十条 专业选择工作启动时，学院公布各专业接收人数

上限，学生填报专业类内专业志愿，其中建筑类学生依次填报

六个志愿，设计类学生依次填报两个志愿，学生志愿填报情况

公示1天。 

第十一条 申报人数未超出专业接收人数上限的专业，直

接录取申报第一志愿的学生。 

第十二条 超出接收人数上限的专业须启动遴选程序。遴

选专业根据面试资格审查分数（计算办法见附件）由高到低进

行排序，确定面试考核学生名单，参加面试考核人数原则上不

超过专业接收人数的120%。其中，面试考核名单前50%的学生，

可免面试考核直接录取；如免面试考核人数超出接收人数上

限，则按照面试资格审核成绩排序依次录取。 

第十三条 直接录取学生和参加面试考核学生名单公示1

天，公示结束后，如无异议，则可参加面试考核。同一专业类

各专业共同组织面试考核。 

第十四条 录取方式：各遴选专业根据接收人数，按综合

测试成绩（计算方法详见附件）由高到低录取，最后一个录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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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额的综合测试分数出现并列时，依面试分数，择优录取。综

合测试成绩总分103分，其中面试资格审核满分73分，面试分

数满分30分，优秀生源加分3分。未按规定时间参加面试的，

面试成绩为零分。优先录取第一志愿申报的学生；第一志愿人

数未达到额定接收人数的专业遴选第二志愿学生，按综合测试

成绩由高到低录取，额满为止；其他志愿录取参考此流程。各

专业在招生人数上限未满的情况下不得拒绝录取报名学生。 

第十五条 学生选择专业工作结束后，拟录取名单公示3

天，公示结束无异议，则录取名单报送本科生院复核。 

第六章  其他 

第十六条 在选择专业工作各公示期内，学生在如有异议，

应向“专业选择领导小组”提交书面材料申诉。 

第十七条 本《管理办法》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适用于建

筑学院2020级本科生，由建筑学院制定并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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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建筑学院选择专业（方向）综合测试成绩计算方法 

建筑学院选择专业（方向）综合测试成绩总分103分，其

中面试资格审核满分73分（含优秀生源加分3分，根据高考录

取时约定），面试分数满分30分，。 

1．面试资格审查成绩 

面试资格审查总分73分，其中高考成绩折算分数满分50

分，学习成绩满分20分，优秀生源加分3分。 

面试资格审查分数=高考成绩折算分数+学习成绩分数+优

秀生源加分3分 

（1）高考成绩折算分数（满分50分） 

依据学生高考录取情况，确定其高考成绩折算分数。高考

成绩折算分数满分50分，计算方法如下： 

录取折算分数=30+(Z-P+1)/Z×2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Z=学生高考生源地考入哈工大总人数 

P=高考成绩在其生源地哈工大录取学生中的排名（以投档

分数为准计算） 

（2）学习成绩分数（满分20分） 

学习成绩分数=启动专业录取时学分绩×20%。 

面试资格审查分数由高到低进行排序，确定面试考核学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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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单，参加面试考核人数原则上不超过专业类接收人数的

120%。 

面试考核名单前50%的学生可获得免面试考核资格，其他

学生参加面试考核。如免面试考核人数超出接收人数上限，则

按照面试资格审核成绩排序依次录取。 

已录取学生和参加面试考核学生名单公示1天，公示结束

后，如无异议，则可参加面试考核。 

2．面试考核成绩 

面试考核采用结构化面试的模式，每位同学需依次进两个

面试房间参加考核。学生可携带能够说明本人特殊学术专长的

佐证材料（如竞赛获奖证书、论文或专利等）参加面试，面试

考核时间为每名学生在每个房间面试3分钟。考核内容如下: 

（1）专业素质表现（满分15分） 

① 对申请专业的了解情况，以及与专业相关的实践经历

等（满分5分） 

考核要点：自我介绍1分钟，重点讲述对面试专业的理解；

相关实践经验；展示具有相关实践经历的证书。 

计分要点：表述流利，陈述清楚可得3分基本分，根据考

生对专业的理解，由评委判定1分的分差，根据相关实践经历

及其证明，由评委判定1分的分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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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 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（满分5分） 

考核要点：从A组中抽取一题，回答抽取的问题。 

计分要点：能够清晰、流利地表述自己的观点可得3分基

本分，由评委根据回答情况给出2分分差。 

③ 分析与解决问题能力（满分5分） 

考核要点：从B组中抽取一题，回答抽取的问题。 

计分要点：能够清晰、流利地表述自己的观点可得3分基

本分，由评委根据回答情况给出2分分差。 

（2）综合素质表现（满分15分） 

① 外语水平和能力（满分5分） 

考核要点：英文自我介绍1分钟；从C组和D组中分别抽取

一题，面试前写出答案。 

计分要点：能够用英语流利介绍自己，可得3分基本分，

评委依据口语水平判定1分分差；评委依据笔答情况判定1分分

差。 

② 思想政治素养、道德品质、人文素养等（满分5分） 

考核要点：考核小组提前调取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档案，了

解考试思想政治素养、道德品质；从E组中抽题，回答抽取的

问题。 

计分要点：有不良表现及处分记录的此项计0分，其他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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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可得基础分3分；评委根据对问题的回答情况给出2分分差。 

③ 语言组织及表达能力（满分5分） 

考核要点：依据对E组答题情况得分。 

计分要点：能够清晰、流利地表述自己的观点可得3分基

本分，评委根据回答问题时候的语言逻辑组织能力给出2分分

差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办公室       2020 年 12 月 31 日印发 


